
 

第二十條附表八修正規定 

附表八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認可申請書 

申請類別： 

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：□噪音  □綜合溫度熱指數(WBGT) 

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：□二氧化碳  □有機化合物  □無機化

合物  □石綿等礦物性纖維 □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等礦物性粉塵□

厭惡性粉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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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150251968A號令修正發布全文33條；依第33條規定：除第6條第1項第2款、第2項、第3項、附表一第2款第42目、附表二第3款第3目、第4目、第9目、第10目、第15目至第18目、第20目、第4款第9目至第11目、第10條第1項至第3項、附表四、第11條第2項、第13條、第16條及第21條，自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§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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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: 

註 1.應另檢附儀器設備校正紀錄。 

註 2.應另檢附勞工保險投保證明等。 

 

此致 

勞動部(職業安全衛生署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

申請機構

印鑑 


